國立臺灣大學溫送珍獎學金實施辦法
臺灣大學95年4月25日第2429次行政會議通過

學專無線奈米生醫系統研究群95年3月10日第1次計畫主持人會議通過

一、緣    起：國立臺灣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於94年8月29日舉辦「臺灣大學創新產學合作模式成果發表—臺大奈米生醫團隊成功開發新一代血液檢測平臺」記者會，該記者會乃為「經濟部學界科專先進無線生醫保健監測系統之開發計畫」團隊之成果發表，溫送珍先生有感於團隊研發精神可嘉，特捐贈本校新臺幣拾萬元整，以設置本獎學金，鼓勵學子開創研究，砥礪向學。

二、實施年度：本獎學金分三年發放，95年度發放額度計35,000元整，96年度發放額度計35,000元整，97年度發放額度計30,000元整。

三、申請時間：申請日期為公告日起至每年8月31日止。

四、申請資格：申請者須具下列各項條件：

1、本校工學院、醫學院、電資學院之在學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。

2、每學期學業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者。

五、名額及金額：本獎學金分三年發放，各年度各項申請名額如下表所列。

	年度/金額/名額
	95年度
	96年度
	97年度

	博士生：每名7,000元
	2
	2
	1

	碩士生：每名5,000元
	3
	3
	4

	大學生：每名3,000元
	2
	2
	1

	小計
	35,000
	35,000
	30,000


六、申請文件：溫送珍獎學金申請表、歷年學業成績單、學生證影本、身份證影本各乙份及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。

七、寄送地址：所有文件請備書面一式2份及磁片電子檔1份逕寄至「106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205室無線奈米生醫系統研發中心收」

八、評    審：由本校無線奈米生醫系統研究群計畫總主持人及各分項主持人，共組評審小組審定之。

九、領獎程序：本校應用力學研究所訂於每年10月31日前完成審查手續，於每年11月30日前於應力所網頁公告，並通知得獎學生領獎。未獲獎者恕不另行通知。

十、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